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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1 08 3- 20 45 - 80 5 0 - 90 05 - 00 00 5( 26 / 27 ) -0 00 04 -P 00 1  

 

教育局通函第  033/2026 號  
 

分發名單：  

 

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

校）、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

學校校監及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 — 備考 

 

 

第三期「領航教師及校長培訓計劃」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請教師及校長申請參加於 20 2 6 /27 學年舉行的「領航教師

及校長培訓計劃」（下稱「領航計劃」）。  

 

背景  

 

2 .  《行政長官 20 24 年施政報告》提出，以先導計劃形式舉辦「領航計

劃」，為期三年。「領航計劃」獲國家教育部大力支持，旨在培養具堅定的

專業信念和使命、願意不斷學習教學新知、積極探究創新策略且具優秀潛質

的教師和校長，使他們從勝任走向優秀、從優秀走向卓越，以強化香港高素

質專業化的教師校長團隊，提升專業力量，為香港和國家作出貢獻。自

2 0 24 / 25 學年起，教育局進行了首兩期「領航計劃」，邀請辦學團體提名教師

和校長參加，至今共培訓了 1 00 位領航學員，回饋十分正面。  

 

詳情  

 

3 .  「領航計劃」為參與的教師和校長提供為期一年的深度培訓，由內地省

市推薦的名師名校長提供指導，並由教育局安排多元化培訓，包括於華南師

範大學「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接受集中培訓、到內地學校跟崗學習、

參與線上專題研討，以及校本研究和實踐等，領航導師更赴港現場指導，協

助學員：    

➢  了解國家最新教育政策：掌握國家教育改革的目標、方針、發展及成

效，培養大局觀；  

➢  掌握課程創新的理論和課堂教學評價：了解課程和學科發展前沿，強化

教學素養，包括教學實踐能力和課堂評鑑能力；  

➢  啟動專題研究：提升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訓練，加強理論和實踐的結

合，將教學經驗概念化，帶動教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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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師德師風：深入理解對教師專業的重要論述，鞏固對教育的信念和

立德樹人的理想；以及  

➢  帶領團隊提升整體教育質素：掌握教育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建立個人領

導風格，提升教育領導質素。  

 

4 .  教育局將於 20 26 / 27 學年推行第三期「領航計劃」，現招募 4 0 位中小

學教師及 1 0 位校長參與。申請者須擬訂進行校本教育研究的初步計劃，並由

所屬學校校長及 /或校監推薦 1。教育局將按獲選者的專科配對內地專家導師，

並向學校提供津貼，支援他們參與培訓。有關「領航計劃」詳情，請參閱附

錄一計劃簡介。  

 

5 .  教育局會設立評審機制，根據多項準則進行遴選，包括申請者的資歷及

工作經驗、參與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的經驗、建議探討的專題／研究項

目與所屬學校及教育界的相關性和可帶來的裨益，以及校長／校監的推薦

等。  

 

6 .  有意申請參加第三期「領航計劃」的教師／校長，請於二

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五）或之前，填妥附錄二申請表

格，電郵至教育局「領航計劃」（電郵：n ex t @ ed b . gov.h k）。

申請表格亦可於「領航計劃」網頁或掃瞄右邊二維碼下載。  

（h t tp : / / co t ap .h k /nex t_ pr o gr am m e/ i ndex .h tml）  

 

7 .  為讓申請者了解第三期「領航計劃」的詳情及申請安排，教育局將舉辦

簡介會，當中透過學員的經驗分享，加深申請者對  「領航計劃」內容的認識。

簡介會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  

時間：下午四時正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四樓 W42 0 室  

截止報名日期：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培訓行事曆課程編號：PD T0 20 26 00 45  

 
1
 教師申請者由校長及校監推薦，校長申請者則由校監推薦。  

http://cotap.hk/next_program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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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8 .  如有查詢，請聯絡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學校領導及專業發展組羅麗茵女

士（電話：3 50 9  747 6）。  

 

教育局局長  

李惠萍代行  

 

2 0 26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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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領航教師及校長培訓計劃」  

簡介  

 

背景  

 

《行政長官 2 02 4 年施政報告》提出，以先導計劃形式舉辦「領航教師

及校長培訓計劃」（下稱「領航計劃」），為期三年。「領航計劃」獲國家

教育部大力支持，旨在培養具堅定的專業信念和使命、願意不斷學習教學新

知、積極探究創新策略且具優秀潛質的教師和校長，使他們從勝任走向優

秀、從優秀走向卓越，以強化香港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校長團隊，提升專業

力量，為香港和國家作出貢獻。  

 

計劃形式及目標  

 

「領航計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行，為期三年，每年招募 5 0 位中小學教師

及校長，透過為期一年的系統化培訓，結合內地專家導師的經驗傳承，以及

華南師範大學「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的專業資源，協助學員：    

➢  進一步了解國家最新教育政策：掌握國家教育改革的目標、方針、發展

及成效，培養大局觀；  

➢  掌握課程創新的理論和課堂教學評價：了解課程和學科發展前沿，強化

教學素養，包括教學實踐能力和課堂評鑑能力；  

➢  啟動專題研究：提升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訓練，加強理論和實踐的結

合，將教學經驗概念化，帶動教研文化；  

➢  培育師德師風：深入理解對教師專業的重要論述，鞏固對教育的信念和

立德樹人的理想；以及  

➢  帶領團隊提升整體教育質素：掌握教育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建立個人領

導風格，提升教育領導質素。  

 

計劃特色  

 

➢  導師制：每名學員按學校類別及任教學科配對一名內地專家導師，導師

全年按學員的學習進程提供專業指導及支援，以協助學員落實個人專業

發展計劃。  

➢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每名內地專家導師與五名學員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定期就教育前沿或學員共同感興趣的課題，進行線上專題研討；導師亦

會就學員的個人專業發展計劃進行定期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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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培訓：培訓以實體及線上模式雙軌進行，包括集中培訓、跟崗學

習、導師訪校、線上交流、自學和校本實踐等。  

➢  提供財政支援：每位學員所任教的學校將獲發放港幣 2 萬 5 千元的「領

航計劃」發展津貼，用以參與計劃內的各項培訓活動及推動落實個人專

業發展計劃（資助、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適用）。  

 

培訓對象  

 

參與學員須於公帑資助中小學校擔任全職教師或校長，具備良好普通話能

力優先，並符合以下條件：  

➢  教師須具有至少 10 年教學經驗，並於接受培訓該學年擔任副校長或晉

升職級（實任或署任皆可）。完成培訓後，需具有不少於 10 年繼續在

教育界服務的年期；或  

➢  校長須具不少於 3 年任職校長經驗。完成培訓後，需具有不少於 5 年繼

續在教育界服務的年期；以及  

➢  不曾接獲任何由學校發出的懲處或教育局發出的勸喻信、警告信或譴責

信，以及不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培訓要求  

 

➢  積極參與全年的培訓活動，包括於內地舉行的集中培訓及跟崗學習、於

香港舉行的導師訪校環節、於網上平台進行自學、小組線上交流等﹔  

➢  完成個人專業發展報告，將實踐經驗轉化為理論成果，提煉智慧及積累

經驗，促進專業成長及加強教研文化﹔以及  

➢  進行最少兩次校內或跨校專業發展活動，積極與業界分享「領航計劃」

的學習成果。  

 

參與計劃的預期成果  

 

對辦學團體  

1 .  提升整體教育質素  

➢  為辦學團體培養具大局觀及教研能力的教育領袖，加強辦學團體的人才

梯隊，提升整體教育質量。  

2 .  強化專業網絡、增強社會影響力  

➢  善用辦學團體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輻射領航學員的學習成果。  

➢  展現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視和投入，提升辦學團體在教育界的領導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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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  

1 .  帶動校本專業發展及教研文化  

➢  學員成為學校的「教育領航者」，將所學應用於校本教研，推動進行實

證為本的學校／課程／教學改進，促進學校形成持續學習與發展的文

化。  

2 .  優化學與教與學校管理效能  

➢  借鏡不同學校創新及前沿教學法和領導模式，提升整體教育效能。  

3 .  擴展資源網絡  

➢  引入內地及本地優質教育資源及經驗，為學校發展帶來更多可能性。  

 

對教師及校長  

1 .  提升教師及校長的專業能量  

➢  透過內地專家的深入指導，拓展教育視野，掌握創新教學與領導策略。  

➢  透過專題研究及實踐反思，強化教研能力，促進個人從優秀邁向卓越。  

2 .  建立專業網絡與資源  

➢  與不同學校的優秀同儕組織跨校學習社群，持續交流經驗、共享資源，

拓展專業網絡，砥礪同行。  

3 .  獲得專業同儕認可  

➢  學員完成培訓後需在校內或跨校分享所學，成為教育改革的實踐者與倡

導者。  

➢  優秀學員有機會獲推薦出任教育局不同範疇委員會的委員，為教育發展

出謀獻策。  

 

參考資料  

 

如欲進一步了解「領航計劃」，可透過以下連結或掃瞄二維碼瀏覽專題網頁：  

h t t p : / / co t ap . hk / n ex t _p r og r amm e/ in d ex . h t ml   

 

 

 

 

 

 

 

  

http://cotap.hk/next_program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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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領航計劃」報名及主要培訓安排  
 

日期  活動  

報名及評審階段  

 2 02 6 年 3 月 2 日  簡介會  

 2 02 6 年 3 月 2 0 日  截止報名  

 2 02 6 年 4 月底  取錄結果通知  

培訓階段 2 

 2 02 6 年 8 月 1 9 日  第三期「領航計劃」學員見面會  

 2 02 6 年 1 0 月 26 至 3 0 日  前往華南師範大學集中培訓  

 2 02 6 年 11 月底或 1 2 月  前往領航導師所屬城巿跟崗學習  

 2 02 7 年 4 月 2 0 至 2 2 日  領航導師赴港訪校  

 約兩月一次  小組線上交流  

 全年進行  其他線上學習  

學員亦須進行校內外專業分享、提交個人專業發展報告、參與「領航計劃」

教育研討會及成果分享博覽等學習活動。  

 

 

第三期「領航計劃」主題或科目名額  
 

主題或科目  名額  

 中學校長領導力  5 

 小學校長領導力  5 

 初中中國語文科  10 

 初中中國歷史科  5 

 初中科學科  5 

 小學中國語文科  10 

 小學數學科  5 

 小學科學科  5 

 

 

  

 
2
 有關培訓為初擬計劃，如有需要，教育局會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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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三期「領航教師及校長培訓計劃」  

申請表  

(1)  填寫此申請表前，請細閱教育局通函第 33/2026 號和附錄一。  

(2)   

 提交方法及截止日期 

第一部分  申請表  

（由申請人填寫）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正或以前把填妥的第

一 部 分 申 請 表 及 第 二 部 分 推 薦 書 一 併 電 郵 到

next@edb.gov.hk 及副本抄送校長（教師申請者適用）

及校監（所有申請者適用）  

請註明郵件主題為『申請參與第三期「領航計劃」（申

請人名稱）』  

第二部分 推薦書 

（教師申請者由校長及

校監填寫；校長申請

者由校監填寫） 

 

(3)  申請人提交申請表後將會收到確認電郵。  

(4)  每位申請人只限提交一份申請表。  

(5)  申請人請提供所有在申請表上所需資料。如有資料遺缺，申請書將不會受

理。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將交由教育局用作處理申請參與第三期「領航計

劃」。教育局會按需要，將申請人提供的個人及有關資料送交教育局相關部

門及參與機構，以協助推行「領航計劃」相關的事宜3。提交申請表後，如申

請表內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改變，例如任職學校，申請人須盡快通知學校領

導及專業發展組。  

(6)  遴選結果將以電郵方式通知申請人及其校長／校監。獲選者必須在指定期限

前簽署及遞交確認書，以示同意接受參與「領航計劃」。  

(7)  如對「領航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教育局學校領導及專業發展組羅麗茵

女士（電話：3509 7476）。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任何人均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已向本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

疑問，請聯絡羅麗茵女士（電話：3509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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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教師及校長培訓計劃」  

第一部分 申請表  

 

第一部分（由申請人填寫）  

甲部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日間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遴選結果將以電郵方式通知申請人，請確保電郵地址正確。） 

教員註冊證號碼  

 

乙部  任職學校資料  

學校英文名稱 

 

 

 

 

 

 

 

學校中文名稱 
 

 

學校資助類別* 

  官立 
  資助 
  按位津貼 
  直接資助計劃  

學校聯絡電話  學校傳真號碼  

校長姓名  校長聯絡電話   

現時職級 

 
職級：_____________ 
 
  實任        署任 

教學年資  ______ 年______ 月 

主要任教科目  負責行政組別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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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學歷及認可教師資格  

請按日期順序列出獲取與教育專業有關的學歷詳情  

學院名稱 已獲取 / 將獲取的學歷 主修及副修 

日期 

由 
(月/年） 

至 
(月/年） 

     

     

 

丁部 相關教學、社會服務及教育研究經驗  

請按任職日期順序列出相關教學、社會服務及教育研究經驗  

學校名稱/ 
機構 

相關、社會服務及教育研究經驗，例如: 
 擔任（學習領域／科目）委員會成員/主任 
 擔任（教育局／政府）委員會成員 
 進行教育研究／行動研究 

日期 

由 
(月/年） 

至 
(月/年） 

(i) 全職教學經驗   

    

    

    

(ii) 社會服務經驗   

    

    

    

(iii) 教育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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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部 參與計劃建議 （不超過 1000 字）  

請簡介參與「領航計劃」的初步構思   

（i）  將會探討的教育研究／學校發展項目，初步擬定計劃內容如背景、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實

施時間表等 

（ii）   預期成果，以及對個人／學生／學校／教育社群的效益  

 

（iii）   計劃完成後，展示成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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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部 錄像片段  

• 經初步評審後，教育局將以電郵通知，邀請申請者提交一段錄像片段，講述參與「領航計劃」

對個人專業發展的期望（以廣東話講述不超過1分鐘）及對參與內地交流的期望（以普通話講

述不超過1分鐘），以作進一步評審。 

 

 

申請人聲明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在此申請表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均屬完備和真實。本人明白倘若故意虛

報資料及/或提供抄襲資料或隱瞞重要事實或沒有就申請書內已更改的資料通知教育局，本人的

申請資格可能被取消或將不能繼續參與「領航計劃」。本人明白，如教育局要求，本人須提交

相關證明文件，否則本人的申請將不獲處理。 

 

本人明白本申請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為遴選程序中確立本人的申請資格之必須資料。本人

同意教育局為辦理本人的申請及核實提交的資料而進行任何所需的查詢。如本人獲選參加「領

航計劃」，代表本人明白及接納以下條款和細則： 

 

(I) 教育局可應要求向有關的院校及機構披露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包括而不限於姓名、聯繫方

法、專業背景和初步計劃書，以便進行溝通和協助推行「領航計劃」；以及 

 

(II) 教育局將獲授權於各公共渠道（例如但不限於刊物、網站和社交平台等）公開含有本人

姓名及專業背景的資料和於「領航計劃」內所使用及產生的所有資料，以作推廣、紀

錄、報告及建立匯編/資源數據庫之用。 

     
 

Office Use Only 只供教育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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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完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 a )  處理、核實及查證就「領航計劃」的申請；  

( b )  就上文 ( a )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

門資料庫進行核對；   

( c )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  

( d )  培訓及發展，包括發出計劃／活動邀請、處理發還課程費用申請、  評審提名、

獎項和獎學金，以及監察達標進度；  

( e )  處理及審核撥款／補助／津貼申請、發放撥款／補助／津貼，以及審計；   

( f )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 g )  執行規則及規例 [包括《教育條例》 (香港法例第27 9章 )及其附屬法例 (例如《教

育規例》、《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 )和《資助則

例》 ]。  

 

2 .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

提供該等個人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

下述情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b )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c )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 d )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

料，請以書面向學校領導及專業發展組提出（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5

樓）。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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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教師及校長培訓計劃」  

第二部分 推薦書  

 

甲部 校長推薦書（申請者為教師適用，由申請者校長填寫；申請者為校長則無須填寫）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在考慮申請人第一部分的參與計劃建議後， 

 

󠆵 本人推薦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參與「領航計劃」。他/她第一部

分的建議書內容可行，並能對學與教/學生發展/學校發展帶來益處。本人支持他/

她參與「領航計劃」。 

 

󠆵  本人確認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現正擔任副校長或晉升職

級。 

 

󠆵 本人不推薦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參與計劃。 

 

對申請人是否適合參加計劃或建議書的補充資料 （如有） 

 

 

 

 

 

 

 

 

 

 

 

 

 

 

 

 

校長簽署   

 

 

 

 

 

 

 

 

 

 

 

校印 

校長姓名  

學校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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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校監推薦書（申請者為教師及校長適用）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在考慮申請人第一部分的參與計劃建議後， 

 

󠆵 本人推薦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參與「領航計劃」。他/她第一部

分的建議書內容可行，並能對學與教/學生發展/學校發展帶來益處。本人支持他/

她參與「領航計劃」。 

 

󠆵 本人不推薦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參與計劃。 

 

對申請人是否適合參加計劃或建議書的補充資料 （如有） 

 

 

 

 

 

 

 

 

 

 

 

 

 

 

 

 

 

 

校監簽署   

 

 

 

 

 

 

 

 

 

 

 

校印 

校監姓名  

學校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日期  

 

第二部分完 


